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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公约》的实施情况  

美国在 2003-2005 年工作方案各专题上所取得的进展 

美国提交  

1.  美国一直支持《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

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国第五次审查会议决定中所确定的 2003-2005 年闭会期间

工作计划。  

采取国家措施，包括制定有关刑事法律，以执行《公约》所载的禁止规定  

2.  自从第五次审查会议以来，美国在“促进达成共识和有效行动，采取国家

措施，包括制定有关刑事法律，以执行《公约》所载的禁止规定”的工作中已经做

出以下行动：  

(1) 在 2003 年《生物武器公约》专家会议上作了专家演讲；  

(2) 为《生物武器公约》的国家立法编制立法范本、包括刑事立法指南，

并且根据请求而向缔约国和非缔约国提供立法范本；  

(3) 根据五个《公约》缔约国的请求而举办关于国家履约立法、包括刑事

立法的研讨会；  

(4) 鼓励和协助国际刑警组织建立各国国家立法数据库。  

确保和维护病原微生物和毒素的安全并进行监督的国家机制  

3.  自从第五次审查会议以来，美国已采取以下行动：  

(1) 在 2003 年《生物武器公约》专家会议上作了专家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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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关于病原体安全规范的立法范本，并根据请求而向缔约国和非缔

约国提供立法范本；  

(3) 在制定生物安保标准方面与国际兽疫组织和粮农组织合作，向世界卫

生组织提供资金；  

(4) 根据缔约国的请求，并通过美国国防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能源部

和国务院的参与，而举办数起关于病原体安保最佳做法的讲习班；  

(5) 协助一些缔约国加强和确保危险病原体的收集。  

加强对指称使用生物或毒素武器的案件或可疑的疾病突发事件作出反应、进行调查

和减轻后果的国际能力  

4.  自从第五次审查会议以来，美国已采取以下行动：  

(1) 在 2004 年《生物武器公约》专家会议上作了专家演讲；  

(2) 更新可应召协助此类调查的专家名单；  

(3) 主要通过美国国防部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参与而为缔约国举办数

起关于疾病调查和监测的研讨会；  

(4) 支持修订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各国通知世界卫生

组织任何在其领土上出现的出乎预料或非寻常的公共卫生事故，而无

论事故是否来自于自然突发事件或人为传播。  

加强和扩大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在监测、检测、诊断和防治影响人类、动物和植物

的传染性疾病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现有的机制  

5.  自从第五次审查会议以来，美国已采取以下行动：  

(1) 在 2004 年《生物武器公约》专家会议上作了专家演讲；  

(2) 主要通过美国国防部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参与而为一些缔约国提

供疾病检查和监测方面的培训；  

(3) 为监测、检测、诊断和防治禽流感而重点提供全球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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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行为守则的内容、公布和遵行  

6.  自从第五次审查会议以来，美国已采取以下行动：  

(1) 在 2005 年《生物武器公约》专家会议上作了专家演讲；  

(2) 在美国生物安保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设立一个小组，向美国政府提供

关于科学家行为守则的指导大纲的建议；  

(3) 通过国家科学院的努力而促进国内和国际上对需要制订行为守则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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